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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面公益廣告使用申請書
	※申請單位請詳實填寫下列申請欄位資料。

	廣告種類
	□月 台 門（面數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  站別：            　          
□車廂橫幅（列車數）：　　　　　　

	廣告屬性
	□文化/教育/藝術/政令宣導         □社會公益

	廣告篇名
	

	廣告刊出期間
	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至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申請單位
	

	統一編號
	
	受託單位
（請檢附委託書）
	

	製作管理費
（新臺幣）
	總計　　 　 　元
	月 台 門　　面
車廂橫幅　　列車
	發票抬頭：
統一編號：
發票寄送地址：


	繳費方式：
請於申請書審核通過後，以匯款方式繳納至本公司金融機構帳號（臺灣銀行(004)026001162273戶名：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），匯款完成後請將收據傳真（Fax：03-381-1128）或電子郵件（E-mail：tym-bdd@tymetro
.com.tw）至本公司事業發展處商業發展中心。

※申請單位請詳實填寫匯款帳戶資料：

	
	匯款人：
	匯款帳號：

	※申請單位請詳實勾選下列欄位：
□本申請案依著作權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，並同意遵守貴公司「公益廣告刊登要點」5.7之規定。
□本單位特此聲明本申請案所提供資料完全屬實，並同意接受及遵守貴公司「公益廣告刊登要點」各項規定，如有違反，願負一切責任。
□上刊前二週資料未提供完整者，或應修改而未修改者，視同自動放棄。
□本公司保留已核准上刊廣告刊期、數量與位置等變更與調整權利。

	立同意書單位：
（申請單位）
單位負責人：
電　　話：
地　　址：
聯 絡 人：
行動電話：
E－MAIL：
	
	公司、機關印鑑或單位關防用印處

	
	聯絡人
印鑑
	負責人
印鑑
	




註1：相關申請文件請郵寄或親送至桃園市大園區領航北路四段251號
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事業發展處商業發展中心
 (電話：03-283-8888轉8844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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